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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積極關注舊區租客權益意見書 
 
  「舊區租客大聯盟」於 2003 年 12 月由一群居於觀塘、西營盤、大角咀、深水埗、

灣仔及中環舊區的重建區租戶組成，一直關心有關《業主與住客（綜合）（修定）條

例》的修訂對舊區租客的影響及市區重建為租客帶來的問題。對於《2004 年業主與

租客（綜合）（修訂）條例》，導致全港租客喪失租住權保障，聯盟感到非常失望及遺

憾 。事實上，修訂條例對於全港租客造成極大影響，當中對於居住在重建區的租客

而言，影響更為嚴重，本聯盟意見如下： 
 
 
1. 要求恢復租住權保障及法訂補償 

《2004 年業主與租客（綜合）（修訂）條例》正式生效以後，撤銷了租住權的保

障，租客隨時被業主迫走。業主有權在租約期滿後，不用作出任何理由情況下拒絕與

租客續訂新租約，收回有關物業。部分議價能力低的舊區租客，包括長者、 單親家

庭、新移民家庭、低收入或失業家庭、長期病患者等這類弱勢社群，儘管能依時繳交

租金，但於喪失租住權保障以後，往往變成被迫遷的對象。然而，經常性搬遷所帶來

的額外開支，亦使他們百上加斤。甚至多年來緊密的鄰里支援網絡，亦遭到嚴重的破

壞。 
 
此外，租住權保障及法訂補償的撤銷，亦有機會導致居住在重建區多年的租戶，

在其住所被市建局收購之前，已經被業主拒絕續訂新租約而被迫遷離重建區或大幅加

租。即使這些租客已經接受了市區重建局的人口凍結登記，可是最終卻仍然得不到任

何的安置或補償。事實上，我們見到有不少重建區租客已經收到業主的不續約通知，

目前正感到非常憂慮及徬徨。 近年，在很多非市建局重建項目的舊區範圍，有出現

業主大規模迫遷及瘋狂加租，也有無良私人地產商因重建而迫走租客，當年法例的修

訂令租客的權益實完全不受到的任何保障。 
 
因此，我們建議政府恢復租住權保障及法訂補償，若業主須要收回物業，也要最

少一年的通知期。 
 
 

2. 要求建立檢控租霸制 
2004 年新條例的通過，很大程度是針對當時業主面對租霸問題，可是在條例修

訂後，卻賠上了整體基層租客的福祉，因此，我們認為處理租霸問題的方法不是撤銷

租住權保障，而是在恢復租住權保障下，訂定一套更有效檢控租霸的程序。 
 
 
3. 要求仿傚 2004 年修訂時，保障市建局重建項目內的租客，被趕走後可

於日後獲重建賠償的權益 
2004 年 7 月 9 日修訂條例通過時，立法會要求市建局對於前土發 25 個項目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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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主以過渡性通知書迫走的租客，作出法訂補償或安置，此舉有效保障到 25 個項目

內的租客。因此，我們要求立法會對於今後的重建項目，也作相同的要求，若市建局

項目內的租客被迫走，他們可享有日後獲法定賠償或安置的權益。 
 
 
4. 要求填補條例與市區重建局政策漏洞 督促市建局保障先安置後規劃 

現時條例下，業主在租約期滿後，一般只須一個月通知便可收會單位，可是，市

建局項目的規劃期一般為 16-18 個月，在這段時間內，重建區內租客人心惶惶，雖則

市建局多次聲稱業主不會迫走租客，因為業主不能從迫走租客上得益。可是，事實放

在眼前，重建區內先後有很多租客被迫走。因此，我們要求在這個條例的情況下，市

建局及房署能對重建區租客作優先的安置，免得基層租客在分享不到重建成果之餘，

更被業主迫走，損失慘重。 
 
 

以上是本聯盟的意見，希望各立法會議員能站在基層租客的福祉著想，協助制訂

真正能保障基層市民的法例，延續 2004 年對市建局的要求，保障法例及政策漏洞下

被影響的居民的權益。 
 
 

舊區租客大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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